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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建招〔2015〕2 号 

各市(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）住房城乡

建设局： 

  为推进我省建筑业改革和发展，依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

干意见》（建市〔2014〕92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非国有投资项目招标范围、招标文件制作

等有关招投标活动的相关问题，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将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非国有投资项目招标范围的通知》（吉建招

〔2013〕10 号）第一条修改为：非国有投资的商品住宅（保障性安居工程除外）项目，由

建设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招标发包，是否进入有形市场开展工程交易活动，并由建设单

位对选择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供应商等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其他关系公共

利益、公共安全的非国有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、公用事业项目的招标范围及规模标准，按

照国家规定执行。 

  二、规范注册建造师等级设置条件。建设单位应按照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设标准设

置对应注册建造师等级，对于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范围内的工程，禁止在招标文件中要求

投标人必须使用一级注册建造师进行投标；对于使用高于招标文件所要求注册建造师等级

的投标人不予加分。各级招投标监管部门在招标文件备案时应严格对此项条件进行审查，

对于拒不改正的招标文件不予发布，并将相关责任主体记入不良行为记录。 

  三、规范中标后履约行为。投标人中标后，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承诺与招标人签订

合同，保证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负责人及其他管理人员到岗履职，承诺的机械设备按时、

按标准到位。项目负责人不能履行职责，建设单位同意更换的，所更换人员必须是投标人

本单位专职人员，且其资格不得低于被更换的项目负责人资格。双方需签订合同变换条

款，并在签订后 7 日内报原合同管理部门进行备案。被更换的项目负责人 1 年内不得在全

省范围内参加工程投标，并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进行公示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应加强合同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改正，对于违法违规

情况，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 

  附件 1.直接发包认定程序 

      2.吉林省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工程直接发包情况告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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